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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認為，國家結構形式是指國家整體與其組成

部分之間、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之間的相互關係，主

要有單一制和聯邦制兩大類型。1 國家結構形式的問

題在實質上就是一個國家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2，它

涉及一國的縱向權力分配，是一個關係國家穩定與發

展的重大問題。近些年來，中國一些地方礦難事故不

斷、徵地拆遷事件頻繁、房地產市場混亂、“三農”

問題突出、地方領導幹部腐敗嚴重，乃至個別民族自

治地方發生暴亂。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然而其中有一個因素尚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那就

是國家結構形式問題。上述問題的發生與目前中國國

家結構形式的不夠完善有很大的關係。我們很有必須

在制度上予以改革，在理論上予以創新，完善中國的

國家結構形式。筆者以為，在完善中國國家結構形式

的理論創新和改革探索中，我們首先應當注意走出幾

個理論誤區。 

 

 

一、誤區之一： 

中國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 
 
儘管憲法沒有明文規定中國是單一制國家，然而

中國憲法學界一般根據憲法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序

言)、“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

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

原則”(第 3 條第 4 款)、“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上一

級國家行政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全國地方各級人民

政府都是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都服從

國務院”(第 110 條第 2 款)等規定，認定中國的國家

結構形式是單一制。這是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 

但是，我們真是純粹的單一制國家嗎？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香港、澳門這兩個特別行政

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其自治權比聯邦

制下的成員國的權力還要大：它們有在聯邦制下才有

的類似州憲法的基本法；它們享有立法權，有完全獨

立的法律體系，它們的法律可與中央的法律不一致，

它們甚至可以不遵守國家憲法的大多數內容；它們有

完全獨立的司法系統，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它們享有廣泛的行政管理權，它們甚至有自己的海

關、貨幣、財政、稅收、金融、貿易體系，它們還可

以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

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中國澳門”的名義，

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

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等等。它們簡直像一

個“獨立王國”！當然，我們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

區不完全等同於聯邦制下的州等成員單位，它們之間

還有一些重要區別：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不是自己制

定的，而是由中央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制定的，也就是說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是

中央授予的，而且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

主要官員在當地產生後要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

長官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由此，固然我們可以說

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還是單一制，但顯然現在中國的

單一制不同於傳統的單一制，它已經具有某些聯邦制

的特點。 

再就民族自治地方而言，中國在少數民族聚居的

地方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即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
設立自治機關(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的主要負

責人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自治機關行

使一般的省和直轄市所沒有的自治權。這與傳統的單

一制也有所不同。 

此外，就拿我們普通的行政區來說，中國也未必

是純粹的單一制國家。從憲法的規定來看，雖然憲法

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省、直轄市國家權力機

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

規和決議，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都要服從中央人民政府

即國務院的領導，但同時又規定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

關(即地方各級人大)由下一級人大選舉或選民直接選

舉產生，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都

由本級人大選舉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特別是，

憲法和法律對中央與地方的權限沒有作明確的劃分。

就行政機關而言，憲法第 89 條在規定國務院的職權

時，規定國務院有權“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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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領導和管理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

和計劃生育工作”、“領導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

行政和監察等工作”、“領導和管理民族事務”。然

而，憲法在第 107 條關於地方政府職權的規定與國務

院的職權規定相似，只是限定了地域：“縣級以上地

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管理本行政區

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

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

行政、監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而且，《地方各

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 59
條第 5 項也是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有權

“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

生、體育事業、環境和資源保護、城鄉建設事業和財

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察、計劃

生育等行政工作”。我們不難看出，現行憲法和法律

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權規定幾乎一樣，沒有在

法律上明確清晰地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限。

在事實上，地方掌握着很大的權力，地方幾乎甚麼都

管，正如《人民論壇》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就拿

縣委書記來說，“除了外交、軍事、國防這些內容沒

有，他們擁有的權力幾乎跟中央沒有區別。”3

從上不難以看出，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既不太像

傳統意義的單一制，也不是聯邦制，有點不倫不類。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國國家結構形式上的某種混沌

狀態與世界上單一制與聯邦制呈現出的趨同趨勢不一

樣，它們是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有明確分權的基礎上的

趨同，而我們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缺乏基本分權的混沌。 

 

 

二、誤區之二： 

聯邦制奉行“雙重主權”原則 
 
我們通常認為，聯邦制與單一制有很大的區別，

其中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聯邦制下的成員單位享有主

權，聯邦制奉行的是“雙重主權”原則。 

自從 16 世紀法國思想家讓‧布丹提出“主權”這

一概念以來，“主權”含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原

來專指“對內的最高統治權”逐漸發展為主要指“對

外的獨立權”。不管“主權”是指對內的最高統治

權，還是指對外的獨立權，聯邦制下的成員單位真的

享有主權嗎？ 

美國早期聯邦制是建立在“雙重主權”原則的基

礎上，誠如一位瑞士學者所言，美國聯邦憲法“將聯

邦的權力與州的權力結合在一起就產生了雙重主權的

概念”，“將剩餘權力留給地方政府，而將中央政府

建立在雙重主權基礎之上，這是一個全新的思路。”4 

但後來在實際上美國修正了這一原則，美國的南北戰

爭就是為反對南方各州獨立而進行的戰爭，特別是在

二戰後，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得到大大的強化，各州

的所謂“主權”相應地大大弱化了。在世界上，只有

前蘇聯的憲法規定其加盟共和國有退出蘇聯而獨立的

權利，但在實際上當時蘇聯是不允許其成員單位獨立

的5，後來蘇聯解體，各成員單位紛紛獨立是非正常狀

態。可以說，當今世界的聯邦制國家不管在法律上還

是在實踐中都不允許其成員單位獨立，甚至為阻止其

成員單位獨立而不惜進行戰爭。前些年的“車臣戰

爭”就是俄羅斯聯邦前總統普京為阻止車臣共和國從

俄羅斯聯邦獨立出來而開展的。顯然，當今世界聯邦

制下的成員單位在實際上是不享有主權的。 

目前只有英聯邦，才是由各個獨立主權成員單位

組成的聯邦，但它只是名義上的“聯邦”，它不是一

個國家，實際上只是一個鬆散的國家聯盟，儘管在名

義上它有一個統一的國家元首即英國女王(在事實上

英聯邦各國的元首職權由總督代為行使，而且總督產

生的決定權實際上掌握在各個主權國家手裏)。 

 

 

三、誤區之三： 

單一制與聯邦制相比，中央更具權威 
 
長期以來，我們存在這樣一種認識：聯邦制實行

地方自治，其地方自主權大而中央權威小，而單一制

則實行中央集權，其中央具有極大的權威。真是如此

嗎？ 

其實，在當代世界，聯邦制與單一制的區別越來

越小。聯邦制未必實行地方自治，而單一制也未必實

行中央集權。有的聯邦制國家就是實行中央集權，如

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阿根廷等；也有的單一

制國家實行地方自治，如日本、英國等。 

中國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同時往

往想當然地認為我們的中央政府具有高度的權威。 

其實，正如前面所述的，中國的單一制有些不倫

不類。而且，在這種所謂的單一制之下，中國的中央

權威是缺乏保障的。按照中國現行憲法的規定，國家

的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是由地方各級人大保證在各

自的行政區域內得到遵守和執行。例如，憲法規定礦

藏、水流、城市的土地等屬於國家所有，但在事實上

它們並不是由中央自己直接管理，而主要是歸所在的

地方政府負責管理，並且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來負責執

行《礦山安全法》、《水法》、《土地管理法》等相關的

國家法律。也就是說，中央的法律不是由中央自己來

執行，而是依靠地方來執行，相應地，中央的權威在

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地方來維持。顯然，僅從憲法的

規定來看，中國這種單一制本身是難以確保中央權威

的。當然，在實踐上，地方國家機關主要領導人的任

免在實際上掌握在中央，基本上是由中共中央事先確

定，再由地方同級人大履行一個形式上的程序。這也

大概是目前中國中央確保對地方的權威的主要辦法，

但它是一種憲法和法律之外的手段，現行憲法和法律

均無規定，而且這種做法與我們所提倡的“依法治

國”不太相符，今後有待改革完善。 

總的看來，中國目前的單一制，中央對地方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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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手段不多，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不明，表面上中

央甚麼都管，但是實際上“縣官不如現管”，國家的

法律主要靠地方執行，中央的權威也主要靠地方維

持。在現實生活中，地方政府基於其自身利益的考慮

而“變通”執行、打折扣地執行甚至根本就不執行中

央的法律和政策的現象比比皆是。顯然，在這種單一

制之下，中央權威是沒有保證的。當前，中國的許多

問題正是由於地方政府藐視中央權威，不執行國家法

律和政策所造成的。例如，2006 年 7 月，時任國家安

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在成都舉行的安全生

產形勢報告會上明確指出：“國務院……在安全生產

工作上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少仍然停留在口頭上、

文件中和會議上，並沒有真正貫徹落實到縣、鄉和企

業。”“一些地方的負責人，只看到整頓關閉對地方

發展可能帶來的某些問題，看不到這些小礦害人死

人、禍國殃民的現狀，政策的執行力就這樣逐級遞

減。”6

然而，讓我們感到意外的是，聯邦制並不會削弱

中央權威，恰恰相反，聯邦制反而加強了中央權威，

聯邦制國家往往比單一制國家更具有中央權威，在很

大程度上美國的中央比中國的中央更有權威。這是為

甚麼？原因很簡單，因為美國的聯邦有自己的組織系

統，它的權威是由它自己來維持，而不依靠地方政府。

我們通常說美國是聯邦制國家，但往往忽視美國是中

央具有高度權威的國家，甚至可以說是中央集權國

家。在政治上，美國建立了世界上最強大的中央集權

的聯邦國家機器，包括統一的聯邦軍隊、權威的聯邦

法院、聯邦議會和中央情報局等；在經濟上，美國建

立了強大的聯邦中央財政、先進的聯邦稅收制度和儲

備銀行制度以及一系列維護統一市場秩序的專業聯邦

職能機構，它們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有效的專業化管

理；在意識形態領域，聯邦主義成了美國人民普遍的

政治信仰，忠誠於聯邦事業成為整個官僚隊伍和每個

公職人員的基本職業道德。7

 

 

四、誤區之四： 

完善國家結構形式，我們必須堅持單一制 
 
目前中國學術界似乎還存在一種可怕的政治思

維：“聯邦制”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政治符號，仍

屬學術禁區，似乎聯邦制就是資本主義的，而單一制

才是社會主義的，單一制就是比聯邦制好。所以，在

探討中國國家結構形式的完善時，往往特別強調我們

必須堅持單一制。我們好像是為堅持而堅持，把手段

當成了目的。 

鄧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抓到

老鼠的就是好貓！”只有有利於完善中國的國家結構

形式，不管是聯邦制的經驗還是單一制的做法，我們

都應當借鑒。更何況當今世界單一制與聯邦制的區別

越來越小，二者呈現出一種相互融合的趨勢。8

在國家結構形式的問題上，可以說目前我們學術

界的思想開放程度已經落後於實務部門，學術研究已

經落後於實踐。 

1994 年中國開始分稅制改革，分設國稅與地稅兩

套系統。 
1998 年，中央決定撤銷中國人民銀行省級分行，

跨行政區域設立 9 家分行，加強金融宏觀調控能力，

以擺脫地方政府對金融業務的干預。同年，國家決定

對省以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實行垂直管理，以減少執

法中的地方干擾，獨立行使職能。 
1999 年，國家決定在全國省以下質量技術監督系

統實行垂直管理，以排除各種干擾，保證執法的權威

性和公正性，強化監督職能，加大執法力度。 

2000 年，省級以下質量技術監督系統實行垂直管

理。同年，國家藥監局也開始建立省以下垂直管理體

制。 
2004 年，國務院實行國家統計局直屬調查隊管理

體制改革，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實行垂直管理，各級調

查隊成為國家統計局的派出機構，承擔國家統計局佈

置的各項調查任務，向國家統計局獨立上報調查結果。 

2004 年，國家對省以下土地部門實行垂直管理，

主要是將省以下的土地審批權限、國土部門的人事權

限統一集中到省級國土部門。 
2006 年 7 月，國家環保總局組建華東、華南、西

北、西南、東北 5 個環境保護督察中心，連同上海、

廣東、四川、北方、東北、西北 6 個與核輻射安全監

督站，一共 11 個環保單位的執法監督機構，直接由國

家環保部門垂直管理，以減少地方對環保執法的干

擾。同一時間，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於建立國家

土地督察制度有關問題的通知》，決定由國土資源部向

地方派駐 9 個國家土地督察局，專門負責對各省、自

治區、直轄市以及計劃單列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管

理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同年 11 月，為了加強城市規劃

監督管理，建設部決定向南京、杭州、鄭州、西安、

昆明、桂林 6 個城市派出規劃督察員，正式啟動了城

市規劃督察試點工作。 
上述這些目標在於克服地方保護主義而實行中

央垂直管理的改革，在實際上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借鑒

了聯邦制的有益經驗。 

然而，中國學術界對這些中央政府以一種新的方

式調整中央和地方之間權力關係的國家結構形式改革

實踐，沒有提供充分的理論支持。當然，上述事項是

否都應當由中央直接管轄，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五、結語： 

建議制定《中央與地方關係法》 
 
顯然，加強國家結構形式方面的理論研究，走出

國家結構形式的理論誤區，並且加快中央與地方關係

的法治化進程，已經成為當務之急，應當盡快提到議

@ D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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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日程上來。 

近些年來中國政府出台的中央垂直管理改革措施

基本上是以政策文件的方式出台的，基本上屬於行政

手段上的“收”與“放”的範圍，隨意性較大，法治

化的程度極低。為防止目前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改

革再度陷入過去那種“一統就死，一放就亂，一亂就

收”的怪圈，我們應當進一步解放思想，借鑒國外關

於中央與地方關係法治化的有益經驗(聯邦制國家和

單一制國家的經驗都應借鑒)，從制度上解決問題。建

議專門制定一部《中央與地方關係法》，通過法治途徑

在中央與地方之間進行明確的縱向分權，依照憲法第

3 條第 4 款關於“中央與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

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

性、積極性的原則”的規定，明確中央在一些重大事

項的專屬管轄權和職責以及地方的自主權，改變當前

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在憲法和法律上不明確、不完

善的狀況，實現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法治化，既確保中

央權威，又維護地方應有的權力和利益，真正發揮“中

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9

在制定《中央與地方關係法》時，可借鑒《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

做法，明確劃分中央與省、自治區、直轄市之間的權

限，對於哪些由中央直管，哪些由省、自治區和直轄

市管理，哪些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共管及如何共管，都

作出明確規定。當然，不能賦予像特別行政區那樣的

高度自治權。《中央與地方關係法》可規定中央與省、

直轄市以及民族自治地方之間的關係，也可以只規定

中央與省、直轄市之間的關係，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

的關係可另外通過修改《民族區域自治法》來完善。

根據憲法的規定，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

關行使地方國家機關的職權，然而正如前面所述的，

目前地方國家機關與中央國家機關之間的關係在憲法

和法律上均尚未理順，而《民族區域自治法》雖對“自

治機關的自治權”與“上級國家機關的職責”作了較

詳細的規定，但仍未明確、徹底地劃清中央與民族自

治地方之間的權限。在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中央在

民族自治地方的權威目前還是主要依靠黨的系統這一

法治之外的方式來維繫。無論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

確保中央的權威，還是為了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我們都有必要通過修改

《民族區域自治法》或者制定《中央與地方關係法》

來進一步理順和明確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的關係。 

 
 
 
註釋： 
                                                 
1 參見周葉中主編：《憲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227 頁。 
2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嚴格說來，單一制下的中央和地方與聯邦制下的中央和地方不是一回事，因為聯邦制下的州、邦、

共和國等成員單位也有自己的中央和地方。應該說，聯邦制不是中央與地方的問題，而是聯邦與成員單位的關係問題。

然而，相對單一制國家而言，聯邦制的聯邦相當於“中央”，其成員單位相當於“地方”，故本文仍將國家結構形式問

題統一視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以便開展比較研究。 
3 參見人民論壇記者陶建群：《權利異化下的“問題書記”》，載於《人民論壇》，第 20 期，2006 年。 
4 [瑞士]托馬斯‧弗萊納-格斯特：《聯邦制、地方分權與權利》，載於[美]路易斯‧亨金、阿爾伯特‧J‧羅森塔爾編，鄭

戈、趙曉力、強世功譯：《憲政與權利》，北京：三聯書店，1996 年，第 3、9 頁。 
5 當然，也有西方學者認為當時蘇聯實行的不是真正的聯邦制：“像蘇聯這樣實行獨裁體制的國家也制定了‘聯邦制的’

憲法。但是，研究一下蘇聯所謂的聯邦憲法就會發現，國家實權屬於集權的、獨裁的共產黨中央。”參見註 4，第 8 頁。 
6 李毅中：《警惕安全監管“嚴格不起來，落實不下去”》，載於《人民日報》，2006 年 7 月 12 日，第 10 版。 
7 林志遠：《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聯邦主義的經驗和教訓》，載於《戰略與管理》，第 1 期，2003 年，第 82 頁。 
8 例如，當今世界包括單一制國家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地方自治，日本、英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們是單一制

國家，但也實行地方自治。 
9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載於《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7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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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認為，國家結構形式是指國家整體與其組成部分之間、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之間的相互關係，主要有單一制和聯邦制兩大類型。  國家結構形式的問題在實質上就是一個國家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 ，它涉及一國的縱向權力分配，是一個關係國家穩定與發展的重大問題。近些年來，中國一些地方礦難事故不斷、徵地拆遷事件頻繁、房地產市場混亂、“三農”問題突出、地方領導幹部腐敗嚴重，乃至個別民族自治地方發生暴亂。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其中有一個因素尚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那就是國家結構形式問題。上述問題的發生與目前中國國家結構形式的不夠完善有很大的關係。我們很有必須在制度上予以改革，在理論上予以創新，完善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筆者以為，在完善中國國家結構形式的理論創新和改革探索中，我們首先應當注意走出幾個理論誤區。 
	 
	 
	一、誤區之一： 中國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 
	 
	儘管憲法沒有明文規定中國是單一制國家，然而中國憲法學界一般根據憲法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序言)、“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第3條第4款)、“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上一級國家行政機關負責並報告工作。全國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都是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都服從國務院”(第110條第2款)等規定，認定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這是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 
	但是，我們真是純粹的單一制國家嗎？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香港、澳門這兩個特別行政區。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其自治權比聯邦制下的成員國的權力還要大：它們有在聯邦制下才有的類似州憲法的基本法；它們享有立法權，有完全獨立的法律體系，它們的法律可與中央的法律不一致，它們甚至可以不遵守國家憲法的大多數內容；它們有完全獨立的司法系統，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它們享有廣泛的行政管理權，它們甚至有自己的海關、貨幣、財政、稅收、金融、貿易體系，它們還可以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中國澳門”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等等。它們簡直像一個“獨立王國”！當然，我們的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完全等同於聯邦制下的州等成員單位，它們之間還有一些重要區別：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不是自己制定的，而是由中央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也就是說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而且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在當地產生後要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由此，固然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還是單一制，但顯然現在中國的單一制不同於傳統的單一制，它已經具有某些聯邦制的特點。 
	再就民族自治地方而言，中國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即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設立自治機關(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的主要負責人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自治機關行使一般的省和直轄市所沒有的自治權。這與傳統的單一制也有所不同。 
	此外，就拿我們普通的行政區來說，中國也未必是純粹的單一制國家。從憲法的規定來看，雖然憲法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省、直轄市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和決議，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都要服從中央人民政府即國務院的領導，但同時又規定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即地方各級人大)由下一級人大選舉或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都由本級人大選舉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特別是，憲法和法律對中央與地方的權限沒有作明確的劃分。就行政機關而言，憲法第89條在規定國務院的職權時，規定國務院有權“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建設”、“領導和管理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和計劃生育工作”、“領導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監察等工作”、“領導和管理民族事務”。然而，憲法在第107條關於地方政府職權的規定與國務院的職權規定相似，只是限定了地域：“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而且，《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59條第5項也是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有權“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環境和資源保護、城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我們不難看出，現行憲法和法律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權規定幾乎一樣，沒有在法律上明確清晰地劃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限。在事實上，地方掌握着很大的權力，地方幾乎甚麼都管，正如《人民論壇》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就拿縣委書記來說，“除了外交、軍事、國防這些內容沒有，他們擁有的權力幾乎跟中央沒有區別。”  
	從上不難以看出，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既不太像傳統意義的單一制，也不是聯邦制，有點不倫不類。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國國家結構形式上的某種混沌狀態與世界上單一制與聯邦制呈現出的趨同趨勢不一樣，它們是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有明確分權的基礎上的趨同，而我們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缺乏基本分權的混沌。 
	 
	 
	二、誤區之二： 聯邦制奉行“雙重主權”原則 
	 
	我們通常認為，聯邦制與單一制有很大的區別，其中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聯邦制下的成員單位享有主權，聯邦制奉行的是“雙重主權”原則。 
	自從16世紀法國思想家讓‧布丹提出“主權”這一概念以來，“主權”含義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原來專指“對內的最高統治權”逐漸發展為主要指“對外的獨立權”。不管“主權”是指對內的最高統治權，還是指對外的獨立權，聯邦制下的成員單位真的享有主權嗎？ 
	美國早期聯邦制是建立在“雙重主權”原則的基礎上，誠如一位瑞士學者所言，美國聯邦憲法“將聯邦的權力與州的權力結合在一起就產生了雙重主權的概念”，“將剩餘權力留給地方政府，而將中央政府建立在雙重主權基礎之上，這是一個全新的思路。”  但後來在實際上美國修正了這一原則，美國的南北戰爭就是為反對南方各州獨立而進行的戰爭，特別是在二戰後，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得到大大的強化，各州的所謂“主權”相應地大大弱化了。在世界上，只有前蘇聯的憲法規定其加盟共和國有退出蘇聯而獨立的權利，但在實際上當時蘇聯是不允許其成員單位獨立的 ，後來蘇聯解體，各成員單位紛紛獨立是非正常狀態。可以說，當今世界的聯邦制國家不管在法律上還是在實踐中都不允許其成員單位獨立，甚至為阻止其成員單位獨立而不惜進行戰爭。前些年的“車臣戰爭”就是俄羅斯聯邦前總統普京為阻止車臣共和國從俄羅斯聯邦獨立出來而開展的。顯然，當今世界聯邦制下的成員單位在實際上是不享有主權的。 
	目前只有英聯邦，才是由各個獨立主權成員單位組成的聯邦，但它只是名義上的“聯邦”，它不是一個國家，實際上只是一個鬆散的國家聯盟，儘管在名義上它有一個統一的國家元首即英國女王(在事實上英聯邦各國的元首職權由總督代為行使，而且總督產生的決定權實際上掌握在各個主權國家手裏)。 
	 
	 
	三、誤區之三： 單一制與聯邦制相比，中央更具權威 
	 
	長期以來，我們存在這樣一種認識：聯邦制實行地方自治，其地方自主權大而中央權威小，而單一制則實行中央集權，其中央具有極大的權威。真是如此嗎？ 
	其實，在當代世界，聯邦制與單一制的區別越來越小。聯邦制未必實行地方自治，而單一制也未必實行中央集權。有的聯邦制國家就是實行中央集權，如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阿根廷等；也有的單一制國家實行地方自治，如日本、英國等。 
	中國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同時往往想當然地認為我們的中央政府具有高度的權威。 
	其實，正如前面所述的，中國的單一制有些不倫不類。而且，在這種所謂的單一制之下，中國的中央權威是缺乏保障的。按照中國現行憲法的規定，國家的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是由地方各級人大保證在各自的行政區域內得到遵守和執行。例如，憲法規定礦藏、水流、城市的土地等屬於國家所有，但在事實上它們並不是由中央自己直接管理，而主要是歸所在的地方政府負責管理，並且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來負責執行《礦山安全法》、《水法》、《土地管理法》等相關的國家法律。也就是說，中央的法律不是由中央自己來執行，而是依靠地方來執行，相應地，中央的權威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地方來維持。顯然，僅從憲法的規定來看，中國這種單一制本身是難以確保中央權威的。當然，在實踐上，地方國家機關主要領導人的任免在實際上掌握在中央，基本上是由中共中央事先確定，再由地方同級人大履行一個形式上的程序。這也大概是目前中國中央確保對地方的權威的主要辦法，但它是一種憲法和法律之外的手段，現行憲法和法律均無規定，而且這種做法與我們所提倡的“依法治國”不太相符，今後有待改革完善。 
	總的看來，中國目前的單一制，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手段不多，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不明，表面上中央甚麼都管，但是實際上“縣官不如現管”，國家的法律主要靠地方執行，中央的權威也主要靠地方維持。在現實生活中，地方政府基於其自身利益的考慮而“變通”執行、打折扣地執行甚至根本就不執行中央的法律和政策的現象比比皆是。顯然，在這種單一制之下，中央權威是沒有保證的。當前，中國的許多問題正是由於地方政府藐視中央權威，不執行國家法律和政策所造成的。例如，2006年7月，時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毅中在成都舉行的安全生產形勢報告會上明確指出：“國務院……在安全生產工作上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少仍然停留在口頭上、文件中和會議上，並沒有真正貫徹落實到縣、鄉和企業。”“一些地方的負責人，只看到整頓關閉對地方發展可能帶來的某些問題，看不到這些小礦害人死人、禍國殃民的現狀，政策的執行力就這樣逐級遞減。”  
	然而，讓我們感到意外的是，聯邦制並不會削弱中央權威，恰恰相反，聯邦制反而加強了中央權威，聯邦制國家往往比單一制國家更具有中央權威，在很大程度上美國的中央比中國的中央更有權威。這是為甚麼？原因很簡單，因為美國的聯邦有自己的組織系統，它的權威是由它自己來維持，而不依靠地方政府。我們通常說美國是聯邦制國家，但往往忽視美國是中央具有高度權威的國家，甚至可以說是中央集權國家。在政治上，美國建立了世界上最強大的中央集權的聯邦國家機器，包括統一的聯邦軍隊、權威的聯邦法院、聯邦議會和中央情報局等；在經濟上，美國建立了強大的聯邦中央財政、先進的聯邦稅收制度和儲備銀行制度以及一系列維護統一市場秩序的專業聯邦職能機構，它們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有效的專業化管理；在意識形態領域，聯邦主義成了美國人民普遍的政治信仰，忠誠於聯邦事業成為整個官僚隊伍和每個公職人員的基本職業道德。  
	 
	 
	四、誤區之四： 完善國家結構形式，我們必須堅持單一制 
	 
	目前中國學術界似乎還存在一種可怕的政治思維：“聯邦制”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政治符號，仍屬學術禁區，似乎聯邦制就是資本主義的，而單一制才是社會主義的，單一制就是比聯邦制好。所以，在探討中國國家結構形式的完善時，往往特別強調我們必須堅持單一制。我們好像是為堅持而堅持，把手段當成了目的。 
	鄧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只有有利於完善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不管是聯邦制的經驗還是單一制的做法，我們都應當借鑒。更何況當今世界單一制與聯邦制的區別越來越小，二者呈現出一種相互融合的趨勢。  
	在國家結構形式的問題上，可以說目前我們學術界的思想開放程度已經落後於實務部門，學術研究已經落後於實踐。 
	1994年中國開始分稅制改革，分設國稅與地稅兩套系統。 
	1998年，中央決定撤銷中國人民銀行省級分行，跨行政區域設立9家分行，加強金融宏觀調控能力，以擺脫地方政府對金融業務的干預。同年，國家決定對省以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實行垂直管理，以減少執法中的地方干擾，獨立行使職能。 
	1999年，國家決定在全國省以下質量技術監督系統實行垂直管理，以排除各種干擾，保證執法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強化監督職能，加大執法力度。 
	2000年，省級以下質量技術監督系統實行垂直管理。同年，國家藥監局也開始建立省以下垂直管理體制。 
	2004年，國務院實行國家統計局直屬調查隊管理體制改革，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實行垂直管理，各級調查隊成為國家統計局的派出機構，承擔國家統計局佈置的各項調查任務，向國家統計局獨立上報調查結果。 
	2004年，國家對省以下土地部門實行垂直管理，主要是將省以下的土地審批權限、國土部門的人事權限統一集中到省級國土部門。 
	2006年7月，國家環保總局組建華東、華南、西北、西南、東北5個環境保護督察中心，連同上海、廣東、四川、北方、東北、西北6個與核輻射安全監督站，一共11個環保單位的執法監督機構，直接由國家環保部門垂直管理，以減少地方對環保執法的干擾。同一時間，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於建立國家土地督察制度有關問題的通知》，決定由國土資源部向地方派駐9個國家土地督察局，專門負責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計劃單列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同年11月，為了加強城市規劃監督管理，建設部決定向南京、杭州、鄭州、西安、昆明、桂林6個城市派出規劃督察員，正式啟動了城市規劃督察試點工作。 
	上述這些目標在於克服地方保護主義而實行中央垂直管理的改革，在實際上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借鑒了聯邦制的有益經驗。 
	然而，中國學術界對這些中央政府以一種新的方式調整中央和地方之間權力關係的國家結構形式改革實踐，沒有提供充分的理論支持。當然，上述事項是否都應當由中央直接管轄，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五、結語： 
	建議制定《中央與地方關係法》 
	 
	顯然，加強國家結構形式方面的理論研究，走出國家結構形式的理論誤區，並且加快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法治化進程，已經成為當務之急，應當盡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近些年來中國政府出台的中央垂直管理改革措施基本上是以政策文件的方式出台的，基本上屬於行政手段上的“收”與“放”的範圍，隨意性較大，法治化的程度極低。為防止目前中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改革再度陷入過去那種“一統就死，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怪圈，我們應當進一步解放思想，借鑒國外關於中央與地方關係法治化的有益經驗(聯邦制國家和單一制國家的經驗都應借鑒)，從制度上解決問題。建議專門制定一部《中央與地方關係法》，通過法治途徑在中央與地方之間進行明確的縱向分權，依照憲法第3條第4款關於“中央與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的規定，明確中央在一些重大事項的專屬管轄權和職責以及地方的自主權，改變當前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在憲法和法律上不明確、不完善的狀況，實現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法治化，既確保中央權威，又維護地方應有的權力和利益，真正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在制定《中央與地方關係法》時，可借鑒《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做法，明確劃分中央與省、自治區、直轄市之間的權限，對於哪些由中央直管，哪些由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管理，哪些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共管及如何共管，都作出明確規定。當然，不能賦予像特別行政區那樣的高度自治權。《中央與地方關係法》可規定中央與省、直轄市以及民族自治地方之間的關係，也可以只規定中央與省、直轄市之間的關係，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的關係可另外通過修改《民族區域自治法》來完善。根據憲法的規定，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機關行使地方國家機關的職權，然而正如前面所述的，目前地方國家機關與中央國家機關之間的關係在憲法和法律上均尚未理順，而《民族區域自治法》雖對“自治機關的自治權”與“上級國家機關的職責”作了較詳細的規定，但仍未明確、徹底地劃清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之間的權限。在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中央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權威目前還是主要依靠黨的系統這一法治之外的方式來維繫。無論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確保中央的權威，還是為了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我們都有必要通過修改《民族區域自治法》或者制定《中央與地方關係法》來進一步理順和明確中央與民族自治地方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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